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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意见》答复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我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盈地大厦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市场租金、2020年12月15日的装修价值进行评估，于2021年10月28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于2021年12月30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
2022年2月9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发来的《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意见》，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现对异议答复如下：
1、 关于租金评估报告的质询意见的答复
1、 评估报告采用了比较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但未提供技术报告，无法判断比较法中选取可比案例的标准、修正过程、2017年至2020年租金价格变动幅度和依据，以及收益法参数的选取情况等，要求评估机构作进一步说明或提供技术报告。
答复：估价报告分为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估价结果报告是向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技术报告是机构存档并供行政管理部门核查备案及专家技术评审使用。
关于选择案例的标准，我们在评估过程中对估价对象周边可比区域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对各区域交易实例进行了搜集、整理、分析。
盈地大厦所在的东四区域，距离朝阳门商圈、东单商圈约1.5公里，东四、东单、朝阳门商圈临主路状况、交通便捷度、配套设施完善度等条件具有较高的可比性。
朝阳门商圈，横跨东二环朝阳门立交桥东西两侧。桥西侧朝阳门内大街，聚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所在的凯恒大厦（朝阳门SOHO一期）、朝阳门SOHO、银河SOHO、北京INN；桥东侧朝阳门外大街，聚集外交部大楼、丰联广场、联合大厦、泛利大厦、中国人寿大厦等，商业写字楼项目较多，入驻率高，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从东直门到建国门的东二环沿线，是北京市甲级写字楼高度聚集的区域，聚集了中石化、中海油、中石化、五矿、中青旅、保利、华润、人保寿险、中粮集团等央企、国企的办公楼；聚集了农行北京分行、中行北京分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办公楼，聚集了外交部、司法部、文化旅游部等部委的办公楼；以及北京来福士广场、东环广场、中汇广场、中银凯恒中心、银河SOHO、兆泰国际中心等商业写字楼高度聚集区域，商业写字楼项目多，入驻率高，办公集聚程度好。
东单商圈，位于东长安街与东单北大街的交汇处，聚集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东方广场、民生金融中心、华夏银行等办公楼，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东城区商业集中区域主要有前门大街、东单商业街、崇文门商业圈、东直门簋街、朝阳门银河SOHO、悠唐中心等，其他区域商业较分散，多为沿街商铺。
我们共搜集周边可比商圈商业、办公、车库租金实例超过100宗，有充分的交易实例支持我们最终选定可比实例。
在以朝阳门为中心的东二环沿线写字楼集聚区，搜集了居然大厦2015-2017年8宗租金实例、丰联广场2016-2019年10宗租金实例、当代MOMA2017-2020年8宗租金实例、银河SOHO2013-2020年18宗租金实例、五矿广场2015-2019年18宗租金实例、德信京汇2016-2018年9宗租金实例、万豪中心2016年6宗租金实例。
东单商圈搜集了民生金融中心2012-2020年30宗租金实例、东方广场2015-2020年商业办公平均交易数据。
前门商圈搜集了2013-2018年16个租金实例。
修正过程为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按不同楼层设定的具体用途对区位（如办公集聚程度、商业繁华度、交通便捷度、公共配套设施、环境等）、实物（如建筑类型、建筑规模、建筑结构、公共部分装修、设施设备、层高等）和权益（如用途、年限、产权状况等）状况逐项进行比较，量化差异对可比实例的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对于2017-2020年租金变化幅度，我们在评估过程中，根据调查分析整理，选择戴德梁行、仲量联行、第一太平三家机构的研究报告进行相互比较验证，并与我们掌握的租金数据进行比对，认为三家机构的研究报告是连续有效的，并且符合市场变化趋势。研究报告不仅有全市平均水平，也有写字楼典型区域的数据，其中东二环沿线的写字楼市场是我们报告中重点分析的可比区域，也是地处核心区域的写字楼集聚区。因此，选取这三家机构北京市写字楼市场的租金分析数据作为依据。
收益法测算时我们选用收益法中的直接资本化法，通过比较法修正大宗交易实例求取估价对象整体价值，再采用合适的资本化率测算估价对象整体租金。我们搜集了北京市2016-2021年大宗交易案例超100宗，除了工业地产以外，大部分集中于商业、办公及配套的地下车库的综合用途，案例选择的也是区位和规模相似的商业、办公及配套地下车库综合用途可比实例，其收益模式与估价对象相同。资本化率是我们选取了中心城区17个商业、办公及地下车库综合用途的项目，根据其大宗交易价格和所在项目相应租金水平测算得出。
2、 评估报告第2页评估结果一览表测算结果载明：比较法租金单价7.5元/平方米·天，收益法租金单价5.6元/平方米·天，两者价差较大，但未提供技术说明，无法判断比较法和收益法之间价差形成的原因及适用的情景，请求对两种评估结果的差异、适用性及权重处理作技术说明。
答复：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考虑两种评估方法的代表性、估价资料的完整性、参数选取的客观性、参数确定的时效性、估价结果的现势性等各方面因素，并分别赋值，比较法权重取55%，收益法权重取45%，两种方法加权确定评估结果，符合市场正常水平。
3、评估报告第7页载明“设备设施按照双方交接清单确定”、第8页载明：“设定每个价值时点设施设备可正常使用”，但报告援引的《主要设备移交清单》是西藏金泽单方提供的，与双方均认可的《房屋租赁合同》附件的《房屋设备交割清单》略有出入，且《主要设备移交清单》中仅能体现设备的型号的数量，并不能反映设备的运行情况。实际上，盈地大厦出租时，电梯、消防、空调、供暖、给排水、变配电等设施设备绝大部分已经年久失修、脱保脱检，根本不能正常运转使用，故报告设定的前提与事实有严重偏差，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评估结果必然高于真实的租金水平。西藏金泽应对移交盈地大厦时设备设施是否能够正常运转提供相应的年检、保养、维修等资料，如无法证实设备设施能够正常运转的，评估机构需要结合设备设施在相应价值时点时的实际情况修正评估结果。
答复：评估报告中对于设施设备的设定是根据法院提供的资料中《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盈地大厦交接单》的附件一《主要设备移交清单》（2017年1月6日双方签字）。
关于设施设备使用情况，在报告第8页“背离事实假设”中提到“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17年6月28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2月28日，非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评估专业人员无法确定2017年1月租赁双方交接时的装修状态”、报告第15页“本次估价为追溯性评估，每个价值时点均为过去时点，现场实地查勘无法核对价值时点的实体状况”我们根据其已使用年限，设定设施设备可正常使用，并且在比较法中对设施设备情况进行了相应修正。
4、评估报告第7页载明：“10.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不考虑抵押权的影响”，但盈地大厦租赁时确实存在抵押的情况，在先的抵押权会导致租赁存在一定风险，势必会对租金产生负面影响，不考虑抵押的影响作出的评估结果不够客观公正，应予以修正。
答复：《房屋租赁合同》第九条第四款中明确“租赁房屋设立抵押的，甲方必须书面通知乙方，并应告知抵押权人房屋出租的事实。甲方确保房屋的转让或抵押，不影响乙方对房屋的正常租赁使用”，并且在《关于签订盈地大厦补充协议的通知函》中已明确估价对象已抵押。在双方明确已设立抵押权的情况下，依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估价报告中设定不考虑抵押权的影响。
5、评估报告第15页载明：“设定价值时点的外装修与现状相同”，恒丰银行提供的鉴材《（2015）高执字第63号卷宗材料》及《2016年11月16日拍摄的盈地大厦现场照片》显示，房屋交接时的外立面老、破、旧，与勘察时的现状并不相同，上述设定与事实不符，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偏高，应予以修正。
答复：本次估价为追溯性评估，无法在实地查勘时对价值时点时的外装情况进行核实。《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合同》中明确乙方放弃重新改造外立面，只考虑翻新，参照2016年下半年有关盈地大厦公开新闻报道中的影像资料，故本次评估设定价值时点的外装形式与查勘时点相同，成新度按照使用年限进行了设定。并且在测算中考虑外装形式和成新度进行了相应修正。
6、评估报告第18页载明：“综上，评估对象符合甲级写字楼标准，本次评估按照甲级写字楼进行设定”，但根据评估机构提供的办公楼分级标准表，显然盈地大厦在楼龄、车位配置、层高、高架地板（高架地板为租赁后装修，非出租时状态）、内部装修、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物业管理、电梯等多项指标均不符合甲级办公楼的标准，如何得出盈地大厦符合甲级写字楼标准的结论？进一步质疑，评估机构选取的比较对象是否也为甲级写字楼标准？若如此，用比较法测算得出的租金评估价格必然高于真实、客观的市场租金价格，要求提供详细技术报告，并对评估结果予以修正。
答复：估价对象写字楼等级是根据十五项综合分析得出的，估价对象地理位置、公共交通通达度、可见度、建筑规模、用地性质、单层面积、层高、高架地板、电梯、货梯十项满足甲级写字楼设定，故本次对估价对象写字楼设定为甲级，并在测算中考虑装修、层高、设施设备、车位配比等问题，进行了修正。
2、 关于装修价值评估报告的质询意见答复
1、 评估报告中涉及人工成本项认定偏低，恒丰银行提供的结算报告、工程造价审计报告等均体现多个工程存在赶工费等人工成本支出，按照市场定额认定结果偏低，对人工成本费用应予以修正。
答复：装修价值评估中各合同、各专业的工程预算，其中人工工日消耗量执行2012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定额》、《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其工效满足目前施工企业的装备设备水平、成熟的施工工艺、合理的劳动组织条件下所需；其中人工工日单价执行合同施工期间，北京造价主管部门颁布的当期《北京造价信息》中的人工市场单价（按中限标准执行）。对于装修价值评估中部分专业工程结算中单独计取的赶工费支出，从项目开竣工时间、竣工后使用情况客观推算，属于非必要性支出，所以未予考虑。
2、 装修价值不含增值税及附加不合理，虽然该工程为2016年4月30日取得施工证，属于营改增前施工工程，但此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现状价值，工程造价和装修价值均应包含增值税及附加，该部分费用金额不低，对评估结果影响严重，要求修正。
答复：装修价值评估中各专业工程造价，已按造价预算编制原则要求，计取了相关税金，按施工期增值税税率进行计取，详见附件中各专业取费汇总表中“税金部分”。
“装修原值”是装修工程竣工之时的装修工程造价及配套服务费用，加上装修过程中的必要支出。“装修工程造价”包含分部分项费用、措施项目费、规费和税金。“配套服务费用”是指装修工程中配套的设计、监理、造价咨询服务费、结构检测费用。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4.4.3规定，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费和开发利润。由于本项目为承租方装修完成后自用，不存在销售转让行为，故未考虑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包括增值税及附加）及开发利润。因此，本项目的必要支出包括装修工程造价、管理费用、投资利息。
3、 评估报告第12页认定的成新率为88.5%过低，盈地大厦装修工程完工后未进行任何使用，内部装饰装修属于全新状态，仅存在微乎其微的自然耗损，与正常使用产生的损耗折旧截然不同，成新率过低，要求修正。
答复：装修工程竣工后未正式入住，但采暖、安防、消防、给排水等设施设备已使用，有部分楼层已出现漏水、顶棚脱落情况，本次评估观察成新为95%，结合估价对象的装修竣工日期与价值时点的时间跨度采用直线折旧81.95%（装修耐用年限按照15年计算），简单算术平均得出综合成新率为88.5%。
4、 [bookmark: _GoBack]因燃气工程完工后未办理通气手续，故相关图纸资料等未移交业主，在评估时恒丰银行受限于上述客观条件无法提供燃气的相关验收及施工图纸，但天然气施工属于垄断性行业，施工单位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设备工程分公司又属于北京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恒丰银行提供的施工合同、相应付款凭证和发票相互印证，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燃气工程的价值，评估公司对该项工程价值不予认定不合理，要求追加认定。
   答复：本次装修价值评估，评估采用基础方法为重编预算法，以工程竣工资料、图纸、预结算资料为基础，结合现场调查结果，重新编制工程量清单，重新计算竣工日装修工程造价。签约合同、付款凭证及发票不能作为工程造价评估根本依据。标的评估项目中燃气工程存在隐蔽工程，未能提供竣工图纸等资料，无法按重编预算法进行准确性评估。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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